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养宠物狗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
一种生活方式，萌宠们的可爱和陪伴给人们
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快乐。然而，对于宠物
狗的管理责任和注意义务，很多主人却不甚
了解，由于疏于看管，“萌犬”化身“恶犬”的事
故越来越多。在许多城市的小区中，都曾发
生多起因饲养烈性犬未牵绳、未佩戴嘴套，导
致路人被咬伤的事件。

以往“恶犬伤人”事件发生后，在民事责
任方面，对于饲养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我国

《民法典》明确规定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
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在行政责任方面，动
物饲养人若故意或放任宠物伤人，但未达到
轻伤标准的，则可能遭受行政处罚，承担行政
责任。而在刑事责任方面，动物饲养人或管
理人如果将其宠物视为伤人工具，故意让宠
物伤人致人轻伤以上的或者疏于对饲养动物
的管理，对他人造成重伤甚至致人死亡的，均
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此前，该类事件的判罚大多依靠《民法
典》，很多地方还出台了涉养犬管理的地方性
法规、规章，对养犬管理制度、养犬人的权利
义务等作出规定。但总体而言，对侵权人追
究民事侵权责任，侵权人往往只需承担受害
者的医疗费用等损失，违法成本较低，判罚参
考效力不显著，被侵权人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成为难题。除此之外，责任主体认定复杂、伤
情鉴定周期长、心理伤害难以量化等法律适
用问题，以及执法责任模糊、监管漏洞导致责
任人对法律规定不敬畏等，也都成为维权时
要面临的难点。

但自明年 1月 1日起，针对宠物伤人的隐
患，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出售、
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以及致使动物伤害
他人的治安管理处罚规定，直击现实痛点。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宠物
伤人可直接治安处罚。如：违反有关法律法
规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将先处警
告；警告后仍不改正，或者致使动物伤害他人
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下罚款；情
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这一
规定从源头治理层面，打击了非法售卖危险
动物行为，减少流入社会的危险动物数量；对
公众而言，当遭遇危险动物威胁时，有更有力
的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也让公共空间的
安全性得到显著提升。

（辛戈）
据《山西晚报》

违法出售饲养烈性犬
最高拘十日

近年来，学生欺凌现象频发，已成社会关注
的焦点，严重威胁着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新
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聚焦未成年人保护、
校园安全等民生热点，针对 14—16周岁未成年
人一年内二次违法或情节恶劣者打破“不拘留”
惯例，明确公安机关须对殴打、恐吓等学生欺凌
行为依法处理并联动学校建立追责机制。据
悉，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未成年人问
题上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规定。

首先，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了
未成年人行政拘留执行条件：对于 14至 16周岁
一年内二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未成年人，可
以依法执行拘留。同时，14 至 16 周岁以及 16
至 18 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若情节严重、影
响恶劣的，同样可以依法执行拘留。改变了以
往这两类未成年人通常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的
情况。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还规定，对因
未达年龄不予治安处罚或者不执行拘留的未成
年人，公安机关应依照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
规定，采取相应矫治教育等措施。针对校园欺
凌问题，明确了处理方式：以殴打、侮辱、恐吓等
方式实施欺凌行为，违反治安管理的，公安机关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或者采取相应矫治教
育等措施。此外，如果学校未按规定报告或者
处置严重学生欺凌事件，将被责令改正，有关部
门还会对责任人员依法予以处分，以此推动公
安机关与学校协同治理学生欺凌问题。

此外，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加强对
组织、胁迫未成年人从事陪酒、陪唱等有偿陪侍
行为的打击力度新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明确加强
了对组织、胁迫未成年人从事陪酒、陪唱等有偿
陪侍行为的打击力度。新法规定，对组织、胁迫
未成年人在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经营场所从
事有偿陪侍活动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惩处，
视情节轻重处以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构成犯
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外，人民警察在
执法过程中涉及未成年人案件时，对执法程序
有更人性化的规定。若询问违反治安管理的未
成年人，监护人不能到场，可通知其成年亲属、
所在学校代表等到场，给予未成年人心理支持
与权益保障。

14—18周岁违法可拘留
校园欺凌有明确处理方式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明年起正式实施

“被打还手即互殴”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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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惯性被打破”……2025年 6月2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治安管理处
罚法修订草案。据悉，此前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在2005年 8月审议通过的，历经20年。如今，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条文数量从119条扩充至144条，增加了很多
新的群众比较关注的违法行为类型，完善了很多处罚程序方面的制度。

6月29日，针对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部分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太原警方也向社会发
布相关信息进行解读。

“被打不敢还手，还手就是互殴！打赢了‘坐
法院’，打输了住医院。”这句被人们广泛引用的无
奈之语，折射出“正当防卫”的现实困境。但从明
年 1月 1日起，“当我们被欺负时，该不该还手？”的
困局，将被打破。

据介绍，这次修订后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十九条，规定了公民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
害，有权采取防卫的措施。有人把它称为“治安管
理处罚领域的正当防卫”。近些年来，一些治安案
件中的防卫问题引发社会关注，大家对于在治安
管理处罚领域增加“有权采取防卫措施”的呼声越
来越高。

2020年 11月 22日，山东淄博一家饭店的老板
张女士被醉酒男子刘某殴打后还手，公安机关最初
认定两人“互殴”，分别处以行政拘留，案件被检察
院提起抗诉，最终法院改判张女士的反击是为制止
违法侵害，应不予处罚。这几年，像张女士这样因
为防卫行为被质疑“过度”的事件时常引发争议，也
说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可能导致公民在行使自
卫权时面临法律风险，甚至挫伤社会正义感。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直面争议问题，
明确公民对不法侵害行为有权采取防卫性措施，
规定包含了几种情形。

在正当防卫的合法性上明确规定，公民在面
对不法侵害时，有权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保护自
身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强调界定防卫限度。防卫行为应当在合理限
度内，避免过度防卫导致不必要的损害。

免除法律责任。对于符合正当防卫条件的行
为，免除其治安管理处罚责任，保障公民行使防卫
权的合法性。

保护见义勇为。鼓励公民在他人遭受不法侵
害时挺身而出，明确见义勇为行为受法律保护，避
免因防卫行为受到不当处罚。

明确举证责任。在涉及防卫性措施的争议
中，公安机关需充分调查取证，确保对防卫行为的
认定客观公正。这些规定明确了公民有权进行必
要的防卫，也界定了防卫的合理限度，还特别保护
见义勇为行为，鼓励公民在他人遭受侵害时挺身
而出。

被打不敢还手？
新法明确正当防卫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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